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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后未成年子女伤人，未共同生活的父母需担责吗

2024 年 6月，衡阳某托管中心内，

两名被托管的未成年人小朱与小周因

口角引发冲突，在走廊打闹，托管老

师虽口头制止，但未能有效阻止冲

突。两人追逐至厕所，小朱在门外、

小周在门内，双方相互推搡厕所的

玻璃门。突然，玻璃门破碎，飞溅的

碎片导致小朱右前臂严重受伤。

事故发生后，小朱的父母多次与

托管中心及小周的父母协商赔偿未

果，最终诉至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

院。

法院审理查明，托管中心对托管

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管理和安全

保障义务，其老师虽进行了制止，但

未能有效阻止危险行为的发生和持

续，且厕所玻璃门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应承担主要责任（70%）。小朱

本人在老师制止后仍参与追逐、推

搡，对损害后果的扩大存在一定过错，

其监护人应承担次要责任（10%）。

然而，本案最受关注的责任划分

在于小周的监护人。小周系未成年人，

主动挑衅引发冲突，并在后续推搡

中导致危险发生，其监护人应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可小周的父母大

周与陈某已离婚，小周由母亲陈某直

接抚养。父亲大周起初认为，自己未

与孩子共同生活，不应为孩子闯祸承

担责任。

法院判决明确驳斥了这一观点：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

大周作为父亲，同样是小周的监护人，

需对小周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这意味着，离婚夫妻双方无论是否

直接抚养子女，都必须共同为子女

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离婚后，孩子由母亲抚养，若孩子闯祸伤人，父亲是否还要承担责任？
许多离异父母认为“孩子没跟我住，惹事就与我无关”。近日，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案给出了明确答案：离婚不解除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责任，离异夫妻双方仍须为未成年子女的侵权行为共同“买单”。 
这一判决背后有何法律依据？离异后父母又该如何防范此类法律风险？

托管中心玻璃门破裂，
男孩受伤谁之过

案件

扫一扫 查看精彩内容

“事实上，类似大周这样

的抗辩并非个例。”衡阳市珠

晖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全国多地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侵权案

件时，都会遇到离异父母以“未

与子女共同生活”为由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的诉求。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

索看到，有关未成年人侵权案

件中以“未与子女共同生活”

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诉求的

就有数十例。

2023 年 11 月，山东临清

未成年人王某某骑自行车将张

某某撞伤。事故发生时，王某

某的父母王某与宋某军已离婚，

双方约定王某某由父亲王某抚

养。母亲宋某军在庭审中辩称，

自己已与王某离婚，事故发生

在王某抚养期间，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

院最终判决：宋某军与王某共

同承担赔偿责任。同年 10月，

江西上高县14 岁的王某骑电动

自行车逆行撞伤他人，法院同

样判决已离婚的王某父母共同

赔偿伤者2.5万余元。2025 年，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判决一起类似案件，明确指出：

即使离婚十多年、子女一直随

母亲生活，父亲仍需承担赔偿

责任。二审益阳中院维持了原

判。

判决背后统一的法律逻辑，

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父母

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

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

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

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

护的权利和义务。”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八十八条进一步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承担侵权责任。”

离婚后拒担子女侵权责任成常见抗辩

再婚家庭有例外情形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晓双告诉记者，由于过去司

法实践中存在一定裁判差异，

部分离异父母仍心存侥幸。

记者了解到，2024 年 9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的解释（一）》第八条第

一款明确：“夫妻离婚后，未成

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

人请求离异夫妻共同承担侵权

责任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八条、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以及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的规

定予以支持。一方以未与该子

女共同生活为由主张不承担或

者少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同时，该解释第八条第二

款还明确了离异夫妻对外承担

责任后的内部追偿规则：离异

夫妻之间的责任份额，可以由

双方协议确定；协议不成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履行监

护职责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

等确定。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

己责任份额的一方可向另一方

追偿。

张晓双提醒大家注意一个

例外：未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

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不用承担

监护人的侵权责任，相关责任

由其亲生父母承担。这一规定

对再婚家庭中的父母而言，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送给离异家庭的 三条建议

即使离婚协议约定“子女侵权由直接抚养方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该约定仅在夫妻内部有效，

不能对抗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双方不应因此放松对孩子的监护责任。

建议离异双方保留好与子女沟通、教育、约束的相关记录（如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家

访记录等），以备在内部追偿时证明自己已尽到监护义务，从而减轻或免除内部责任份额。

目前市面上有专门针对监护人责任的保险产品，保费不高，但可在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损害时，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代为赔偿。离异双方可考虑为子女投保，以分散潜在的赔偿风险。

综上所述，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教育、看管是法定职责。因此无论是否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都应当切实履行监护义务，

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引导，规范子女言行，避免因子女侵权给他人造成损害，共同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秩序。

“妇检联动”开绿色通道，让烧伤女子重拾生命希望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感谢妇联的帮助，
孩子上学没受影响，自
己 也 更 乐 观 了。”4 月
13 日，当衡阳市珠晖
区妇联主席罗世美回访
时，王栩（化名）脸上
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一年前那场纵火案
让这位远嫁湖南衡阳的
宁夏女子全身重度烧伤、
生命垂危。面对高额医
疗费、跨省户籍壁垒、
救助程序漫长等困境，
衡阳市、区两级妇联联
动十余个部门，织就一
张跨越千里的救助网。

2025 年 4 月，衡阳一烧烤店

内，家庭纠纷骤变惨剧。王栩的

丈夫刘某某向她泼洒汽油并点

燃，火焰瞬间吞噬了其面庞、颈

部和躯干，造成全身大面积严重

烧伤，构成重伤二级，多处伤残。

罗世美赶到医院时，只见一

个全身被纱布密密缠裹的身影，

裸露的面部皮肤像烧焦的炭，仅

眼睛和嘴巴留着缝隙。

王栩原籍宁夏回族自治区，

是生态移民，父母务农，收入

微薄。远嫁湖南衡阳后举目无

亲，户籍在千里之外。烧伤前，

她和丈夫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五

口——年迈患病的公婆、年幼的

儿子。火灾后，她彻底丧失劳动

能力。

“交不起钱了，没有钱治疗。”

病床上的王栩喃喃道，“就这样

吧”。

罗世美一面宽慰她，一面迅

速向衡阳市妇联汇报。市妇联相

关负责人听闻后心头一沉：王栩

户籍在宁夏，本地救助政策难以

覆盖，各部门审批周期长，治疗

却刻不容缓。

“她不仅是被害人，更是遭

受家庭暴力的农村困难妇女，属

于最高检与全国妇联‘关注困难

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

活动的重点救助对象。”衡阳市

妇联当即决定：一刻也不能等。

医院的缴费单一天天变厚，

欠费的数字跳到十多万元，治疗

随时可能中断——对重度烧伤

患者，这意味着致命风险。

救助迅速展开：区妇联拿出

1000 元慰问金，市妇联从“出手

吧姐姐”公益项目拨出 2000 元，

又为其申报“出手吧姐姐·温

暖 2025”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公

益项目。省妇联高度重视，最终

15000 元专项救助金批了下来。

与此同时，市妇联将案情推

送至市检察院，按照司法救助衔

接机制，市、区两级检察院启动

了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救助。在

刘某某以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

诉的第二天，6 万元司法救助金

到账。

跨省户籍的政策堵点仍在。

市妇联向市人大报告情况后，市

人大社会委立即协调民政、医

保、红十字会等单位。很快，市

区两级民政局合计解决救助金

20000 元，将王栩母子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保障金

并代缴医保。

与此同时，更多力量汇聚：

乡政府募捐 6 万元，慈善组织送

来 2 万元……医疗费用缺口逐渐

被填平。

最难的坎迈过去了，但烧伤

毁容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接下来

的一年，妇联为王栩联系了心理

咨询师，定期回访。在一次回访

中，罗世美看到：王栩慢慢站起

身来，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向阳

光洒落的窗边，脸上有了久违的

笑容。

从宁夏到湖南，从烧伤病床

到阳光窗边，这条路走了整整一

年。那个曾被纱布裹住全身的女

人，终于在“娘家人”和社会各

界的守护下，重新燃起希望。

现象

①离婚协议要“内外有别”

②保留日常教育、约束的证据

③购买监护人责任险

提醒

从宁夏到湖南，一场跨越千里的司法救助


